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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033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三维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71 

 

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 

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广西三

维铁路轨道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西三维”）拟向合营企业四川三维轨道

交通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川三维”）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,000 万元

的财务资助，财务资助期限为三年，自广西三维向四川三维实际放款之日起计算。 

● 四川三维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企业。吴善国持有公司 18.72%股份，

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5 第（一）项关联自然人之认定，

其担任四川三维董事长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第（三）

项，四川三维应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，因此广西三维向四川三维提供财务资助

构成关联交易。 

● 该事项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一、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

为保证合营企业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及经营资金周转需要，广西三维拟以自有

资金结合银行贷款为四川三维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,000万元的财务资助。本

次财务资助中四川三维的合营方股东不进行同比例财务资助。针对此次财务资助

可能面临的风险，由吴善国个人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。 

四川三维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企业。吴善国持有公司 18.72%股份，符



 2 

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5 第（一）项关联自然人之认定，其

担任四川三维董事长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第（三）

项，四川三维应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，因此广西三维向四川三维提供财务资助

构成关联交易。 

该事项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该

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四川三维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

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吴善国 

经营范围：轨道交通疏散平台、混凝土轨枕、道岔、接触网支柱、橡胶垫板、

套管、尼龙挡板座、挡板、螺纹道钉、弹条、城市地铁、高速铁路、轨道交通设

施、铸造件、防腐轨道扣件铁路线上料产品、装配式建筑、城市地下综合管廊、

商品混凝土、建筑及市政建设配套产品、钢筋混凝土轨道板、地铁管片的研发、

生产、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） 

注册资本：（人民币）壹亿元 

成立日期：2019 年 3月 20日 

营业期限：2019 年 3月 20日至永久 

住所：成都市新津县金华镇清云北路 2号（工业园区） 

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 

单位：人民币  元 

 
2019年 12月 31日（经审计） 

天健审[2020]1777 号 

2020年 9月 30日（未经

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106,996,718.44 185,221,357.01 

负债总额 8,254,495.77 91,286,168.56 

净资产 98,742,222.67 93,935,188.45 

营业收入 0 98,699.11 

净利润 -1,257,777.33 -4,807,034.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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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（%） 出资方式 

成都轨道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3,400万元 34 货币 

广西三维 6,600万元 66 货币 

合计 10,000万元 － － 

广西三维虽拥有四川三维股东会 66%表决权但未能对其形成控制，原因如

下：根据四川三维公司章程规定，股东会会议所审议（决议）事项，必须经代表

公司三分之二（66.67%）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方为有效，因公司拥有的股东会

表决权为 66%，故广西三维无法控制四川三维的股东会；董事会审议事项须经全

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，董事会设董事 5名，其中公司董事 2名，占比未

达到三分之二，故广西三维无法控制四川三维的董事会。 

 

三、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财务资助资金额度及期限：广西三维向合营企业四川三维提供合计不超

过人民币 5,000万元的财务资助，财务资助期限为三年，自广西三维向四川三维

实际放款之日起计算。按季付息，到期还本。 

2、资金来源：广西三维自有资金结合银行贷款  

3、利率及计收方式：利率参考根据当期广西三维筹资成本确定,利息自实际

放款日至实际还款日之间的实际使用期限计算。 

 

四、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

2020 年 11 月 12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，以 7 票同意、0

票弃权、0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暨关

联交易的议案》。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出具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全资子公司广西三维向合营企业四川三维提供财务资助，是为了满足合营企

业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及经营资金周转需要，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，不会对广西三

维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上市公司的独

立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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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广西三维在保证自身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，包括但不限于使用自

有资金结合银行贷款为四川三维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,000万元的财务资助，

四川三维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的净资产为 9,393.51万元，2020年 1-9月的营

业收入为 9.87 万元，尚未实现盈利，存在到期无法还本付息的风险。针对财务

资助可能面临的风险，广西三维将根据四川三维明确的资金使用计划和需求提供

借款，严格监督四川三维的资金使用情况，并结合四川三维的财务状况决定是否

继续发放借款。 

2、针对广西三维向四川三维提供财务资助所形成的债权，公司股东、四川

三维董事长吴善国先生同意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如四川三维到期无法还本付息，

广西三维将要求吴善国先生承担担保责任，因此，广西三维向四川三维提供财务

资助的风险总体处于可控范围内。 

 

六、历史关联交易情况说明（日常关联交易除外） 

2020 年 9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以 7 票同意、0 票

弃权、0票反对，同意广西三维向四川三维提供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,000 万元的

财务资助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广西三维已经向四川三维提供了 3,000 万元的财

务资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三日 

 


